
塘 是 
沽日 
斶有 社

後賊電 
:連 
賊兵大 
兵船批 
紛數賊 
紛艘II 
登 仍 
陸滿繼 
。載續

（頁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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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/ 
國民

蒙公漠

日二廿月七年六1二四期星

E
E
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監
察
委
員E
i
I
1
 

歷任雲
高
嘩

5S
II 執

行
委
員 

葉劍l
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脚
厅
套
員5
 

1.
 

現任
雲
高
 *
中
華
商
會 

執
打
委
員李日如 

全
坎
李
氏
總
公
所
常
務
委
員 

孑 

4
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常
務
委
員
月
首
皀
 

雲
高
嘩
中
學
會
舘
執
行
委
員 

力
聋
茸

歷任雲高
華
盆
益

15 管
 

歷任
雲
高
嘩
愛
蓮
公
所
名
譽
會
長 

周鶴樓 
現任雲

高
華
馬
金
紫
總
堂
常
務
委
員

現任

張椿傑 
厩鏡河 陳景山

儈
壬
 
妻
畠
華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 

用
自
婁
启
峰
金
利
源
總
經
理
•

篋壬至高
藩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
， 

爾
名
弟
僖
母
合
生
號
總
經
理
 

r
f
i
c

，
—
同
源
會
會
長 

歷任域多利
中
華
商
會
交
際

龍
岡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

舉振

f
b
t
 
J

中
華
商
會
常
務
委
員 

現任域多利龍
岡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關元图 

3

玻
璃
屋
聯
合
會
會
長 
E
 

或多 
刖
电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
 

期多不興
利
號
總
經
理

劉光祖

或
 
爹
 

31

 

中
滞
商
會
監
察
委
員 

扉
况
胃
 

再

多

*
 

裕
綸
德
記
總
經
理 

4
 

現
或
吕
可
華
僑
公
立
學
校
董
事
會
董
事
長
 

任
同
多
手
中
零
商
會
文
書
主
任
 

爲
写
耳

周家超

t

—
 
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 

域.多利 
茂
利
公
司
總
經
理 

: 

岡
州
會
舘
主
席

李華鉗

一
鳥
埠
中
華
會
舘
主
席

(
全
坎
李
氏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

客

尼
F

見
壬
中
圜
民
党
駐
雲
高
華
分
部
常
務
委
員
手
*
*
 

与
3

/

就
白
全
坎
李
氏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
 

孕
屑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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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蘆溝橋、宛平城、戰事； 

以卄E晩匕時半至八時 

。。爲最劇烈。。獸卒三百 

餘隻。Q突前衝鋒欲奪蘆 

1
。。被我軍手 溜彈及 

大刀隊炸斬。盡數殲滅 

。。獸復發大砲轟城。。顧 

化灰燼。。惟我防地不動 

。。我傷五百餘。。獸卒死 

傷亦五百餘隻 。獸方敗 

走後:被我奪獲大砲六 

門。。机關鎗五挺。。步鎗 

數百枝。子彈無算 獸 

勢大挫。至十二時繼續 

激戰。。獸仍不支。。乃星 

夜言和。。雙方商定。兩 

軍同時撤退)。我方派程 

希賢、周永業、周思靖。。 

獸派櫻井中島笠井e赴 

前線監視撤兵，。由石友 

三保安除程希賢施接防 

。惟獸卒仍未撤退。。是 

• 
否再背信難料： 

0

蔣介石卄日晚抵寧。。主 

持軍事。寵惠、應欽、卄 

一 日謁蔣。

6
獸卒續由滿洲入關二預 

備大戰。。

0
獸方宣傳 。蔣召軍事會 

議。决發令各省；準備 

爲 81 北哲元後盾 蔣任 

總司令；馮玉祥前線總 

指揮。白崇禧參謀長 閻 

錫山第二方面指揮。。 

0
京、津、滬、情勢仍嚴重 

。。賊機常至空際偵察。。 

又倭艦數艘。已至上海
越。.向南京請求；勿干 

涉華北中偿事、。
。
0

6
留日華生千餘返£

 
■5

。
。

6
黃埔發現獸飛機兩架

。蔡廷楷卄一 晨到港。、對 

報記者談話。。不日往寧
十九路軍 

人報國職

。。、祇欲完成
，油頭苦力拒絕起卸日輪

貨物。有等照常工作。
。

發生打架。日藉口排日
。
C

CO欲借事生
重

要

电

抽

■
寧軍四師廣續北上

▲
不
理
倭
寇
之
警
吿 

東
京
卄
日
電
。
昨
据
陸
軍
省
宣
佈
：
倭
大
使
館 

武
官
:
大
木
戶
。•
曾
向
中
國
政
府
警
告
：
要
求 

中
國
政
府
停
止
派
兵
北
匕
一
。中
國
政
府
置
之
不 

埋
。$
續
調
戻
北
上
；
中
央
軍
第 

111 
二
師
梁
冠 

英
。、暨
第
五
拾
八
師
陳
靖
漢
那
已
進
入
河
北
省 

。其
前
錐
隊
已
抵
保
定:
第
三1
師
李
松
昆
暨 

第
卅
五
師
馬
鴻
賓
部
約
二(
萬 

41
干
人
。。亦
已
抵 

河
北
省
正
定
縣
云
。。

•
英取消與日經濟協商 

▲
因
倭
拒
英
調
停
早
北
爭
端 

倫
敦
廿
一
日
統
一
社
電
。，是
日
外
交
部
大
臣
艾 

典
：
在
下
議
院
宣
言
云
二
現
目
華
北
情
形
若
繼 

續
不
已

—則
英
日
間
經
濟
與
他
種
談
話
會
皆
不 

能
開
。。余
已
將
此
意
通
知
日
本
駐
英
大
使 
一
云
・ 

倫
敦
同
日
世
界
社
直
•
英
因
日
本
拒
其
出
而
調 

停
河
北
中
日
爭
端
，故
咨
照
日
本
政
府
。C

謂
英 

已
取
消
與
日
本
商
務
及
經
濟
協
商•
，聞
英
外
交 

當
局
逕
通
知
日
外
交
官
：
英
决
意
不
理
會
日
本 

派
赴
英
國
之
商
務
使
命
團
云
。。

•
北平城外I 軍開始撤退 

一♦ 

A
倭
機
監
視 *
 軍
撤
退 

天
津
廿
二
日(
統
豈
社)
電
。C

華
軍
是H
開
始
撤 

離
北
平
城
外
戰
壕
一，此
等
戰
壕
有
爲
賊
軍
砲
彈 

破
壊
者 

同
時
賊
軍
用
飛
機
巡
邏
永
定
河
岸
。。 

賊
機
飛
頰
低 
有
警
吿
華
軍
宜
從
速
撤
退
意)
。 

中
倭
兩
方
消
息
均
謂
南
京
中
央
政
府
已
批
准
華 

北
當
局
與
賊
軍
代
表
所
訂
之
休
戰
協
定
。
其
內 

容
規
定
爲
俟
至
情
勢
弛
緩
時
。雙
方
軍
隊
須
撤 

離(
戰
爭
地
帶 
但
有
等
人
疑
此
項
規
定
不
能
實 

行
。。已
往
四
十
八
書
鐘
內
倭
方
迫
擊
砲
時
發
時 

止
，：
現
目
此
項
砲
聲
已
吿
沉
寂 
但
沿
蘆
溝
橋 

與
宛
平
城 
一 帶
仍
時
聞
槍
聲
。

•
第卅七師不允撤退 

▲
因
倭
軍
不
履
打
休
戦
協
定 

天
津
卄
二
日
美
聯
社
電
。一
是
日
据
訊
。
款
屬
第

I

V

/
 

Y

y

心
也

..-.
  ;
空

7々
 
二

本
星
期
賊
運
兵
船
紛
駛
至
議
北
，日
賊
似
有
增 

兵
三
萬 

11 
千
於
意
军
北F
。

•
日宼向美道歉

公
因
美
婦
兩
名
爲
倭
哨
兵
毆
辱

華
盛
頓
廿
二
日
統
一
社
)
電
。0
最
近
此
間
國
務 

院
接
報
吿 
。謂
美
國
駐
拿
大
使 
詹
森 
因
日
前 

美
籍
婦
女
一
亠
名
。。在
倭
大
使
館
門
館
；
爲
倭

lit 

兵
手
推
足
踢 
已
向
倭
大
使
館
提
出
抗
議
一-
昨 

星
期
叁
日
倭
軍
官
已
向
美
大
使
館
衞
隊
之
統
 

帶
道
歉
云

•
華北危機每日發展記 

日
昨
本
市
太
陽
報•
，刊
有
舉
北
新
危
機
每
日
驗 

展
記
如
左

▲
七
月
七
日
中
日
軍
之
巡
巡
绿
"
夜
間
在
距 

北
平
西
南
方
拾
英
里
蘆
溝
橋
衝
突
、

▲
七
月
八
日 

日
賊
攻
北
平
西
南
方
宛
平
城
一
。 

並
强
佔
北
平
南
方
一 
部
份
鉄
路
。
華
軍
在
北 

平
頒
佈
戒
嚴
令
。。

▲
七
月
九
日 
雙
方
撤
兵
之
協
定
不
能
成
立
、C  

中
日
軍
復
戰
。。

▲
七
月
十
日 
倭
賊
由( 
滿
洲
國
」調
增
援
隊
赴 

華
北
。。
•

▲
七
円
十
一
日
華
軍
增
援
隊
與
日
賊
衝
突
。 

▲
七
月
十
一
一
日 

南
京
當
道
宣
布
，政
府
拒
絶 

承
認
危
機
就
地
解
决
辦
法
。

▲
七
月
十
三
日 

戰
事
蔓
延
至
豐
台

住

距
北
平
南
方
八
英
里:
華
軍
逐H
賊
囘
豐
台 

。
日
賊
以
豐
台
爲
作
戰
根
擔
地
， 

▲
七
月

—
四
日 
中
倭
平
民
開
始
逃
離
北
平
城 

。一
中
國
要
求
日
賊
撤
離
紛
擾
地
帶C
H
賊
不 

允
。。

▲
七
月
十
五
日
倭
開
始
實
施
全
國
動
員
制
。 

▲
七
月
拾
六
日 

中
國
致
牒
列
强
。。請
其
按
照 

力
國
公
約 
千
涉H
賊
侵
華
。倭
賊
什
北
平
南 

方
掘
築
塹
壕 
以
備
阻
遏
華
窜
增
援
镖
由
南 

移
北
。

▲
七
月
十

日
軍
要
求
第
廿
九
路
軍

北
平
。。並
要
北
平
當
道
接
納
就
地
解
决
辦
法 

、。同
時
大
珍
賊
兵
又
抵
華
北
；

▲
七
月
拾
八
日 

日
賊
飛
機
件
空
際 
以
機
關 

槍
射
擊
冀
豫
省
元
氏
縣 
漳
河
橋 
順
德
等
處 

平
漢
鉄
路
線
運
兵
車
。
而
駐
守
蘆
溝
橋
之
華 

兵
擊
斃
倭
陸
軍
大
尉
壹
名
一

▲
七
月
十
九
日 
倭
賊
要
求
第
廿
九
路
軍
；
於 

月
之
廿
日
正
午
以
前
撤
離
北
平
以
西
區
域
。 

▲
七
月
二
十
日 

日
賊
以
哀
的
美
敦
書
所
列
要 

求
第
廿
九
路
軍
撤
離
之
期
限
已
過
。
第
廿
九

請全加各毋華僑複選 

「..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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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
給

珉

爲

出

席

國

民

大

會

華

僑

代

表

 

(!

 

公
敗
者
・•
此
次
我
國
政
府
召
開
國
民
大
會
：
制
定
意
法
・■
解
决
國
是
：
國
運
中
興
：
民
族
復
課
：
惟
斯
是
賴
，而
我
全
加
華
倫
述

g  

■
・
若
欲
付
託
及
期
望
於
當
選
代
表
：
能
爲
我
僑
解
除
痛
苦
：
爲
國
家
增
進
富
强
：
想
必
要
先
注
重
代
表
人
選
問
題
・
・
夫
斯
代
表
一
二
酒 

若
・、・
乃
代
发
全
加
華 ®
・■
出
席
國
民
大
會■
・
向
政
府
與
國
人
有
所
貢
献
・
・
其
人
必
要
有
學
識
・
有
經
驗
・
自
癖
才
・
。方
能
將
我
華 i  

儒
所
處
之
境
地♦♦
與 ̂

國
之
熟
誠
・
・
慷
慨
陳
詞
・•
令
政
府
與
國
人
有
所
感
動
：
庶
望
接
納
施
行
：
使
國
家
與
僑
民
，
・
均
能
獲
益 

筵 

・
・
方
不
愧
爲
代
我••
萬
望
我
鬱
倫
對
于
此
次
公
選
時
：
必
要
選
賢
擇
能
・
，幸
勿
韓
忽
爲
稀
。・ 

海

査
此
次
初
選
當
選
候
選
人
李
給
珉
君
・
・
乃
廣
柬
台
山
人
・•
現
年
三

—
九
歲
・
・
來
加
拿
大
二
十
五
年
：
學
貫
中
西
：
熟
僑
情
：
嫻
淀
 

法
律
・
・
諳
國
語
：
尤
其
有
靈
敏
之
思
想
・
・
雄
辯
之
口
才
。・
加
以
素
具
服
務
社
會
之
精
神
：
歷
任
中
國
悯
民
党
駐
加
拿K
總
支
部 

冷 

・
・
執
行
委
員
兼
交
際•
・
歷
任
雲
高
華
中
華
會
舘
・
・
執
行
委
員
兼
交
際
，・
歷
任
及
現
任
雲
高*
中
筆
商
會
：
執
行
委
員
兼
交
際
：

産
概 

阈
民
阿
府
銓
叙
部
甄
別
合
格
・
・
簡
任
官
登
紀
在
案
・
・
其
慷
慨
服
務
社
會
之
精
神
與
能
幹
・
・
早
已
彰
彰
在
人
耳
目
。・
我
僑
胞
處
於

11 

外
人
刻
酷
殘
暴
壓
迫
之
下
・
・
得
李
君
之
扶
危
解
厄
若
・
・
何
止
千
百
人
・
・
同
人
等
以
李
君
熟
僑
情■

1®
法
律
・
於
加
屬
各
種
對
華
苛 

一 

例
之
由
來
：
尤
爲
明
晰
・■
且
其
對
於
我
倚
界
興
利
除
害
之
主
張
：
特 具
卓
見
：
有
獨
到
之
處••
茲
整
將
李
君
平
素
之
主
张
：
及 

其
由
影••
表
列
如
左
：
藉
資
介
紹
：

T J
李君對於!
之主張 

‘

<D

以
華
僑
代
表
名
義
：
報
吿
國
民
政
府
・
・
關
於
加
屬
各
種
苛
例
之
由
來
・
・
幷
貢
献
某
苛
例
：
應
以
外
交
手
腕
打
消
・
・
僧
某
苛
例 

叫
鑫
 

至
外
交
絶
望
時
・
・
轉
用
國
際
貿
易
方
法
利
前
打
消
：
其
最
關
繫
全
加
學
僑
之
移
民
苛
例
：
當
責
重
政
府
・
・
切
實
進
行
：
以
期 

^
^
^
一
 

達
到
改
善
爲
止
： 

• 

㊁
條
陳
國
民
政
府
：
注
重
在
外
華
僑
。 
除
用
外
交
方
法
保
護
外
・
・
應
仿
照
國
內
農
村(•
信
用
借
軟
法
一
信
借
欺
項
與
草
僑
・
・
就
地 

応^^1

經
營
各
種
事
業
：
使
華
僑
能
向
海
外
發
展
：
多
獲
外
人
權
利
・
・
斯
則
華
僑
生
活
可
以
解
决
：
而
政
府
借
欵
・♦
亦
能
收
篇
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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淋
鎏
 
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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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即
是
華
僑
與
政
府
合
作
互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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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僑
又
將
其
所
獲
之
利
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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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
以
塡
補
每
年
輸
出
之
漏
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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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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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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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而
數
善
備
之
辦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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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經
條
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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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動
政
府
傾
驄
而
獲
採
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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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
爲
預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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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其
對
政
府
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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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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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視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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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智
辯
理
解
爲
依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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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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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可
以
興
邦
・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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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可
以
喪
邦
・
・
不
可
不
愼
・
・
是
以
人
選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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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爲
重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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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，如
李
君
之
善
於
辭
令
：
久
已
耳
熟
能
詳
：
毋
庸
贅
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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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敢
請
我
華
僑
選
事
李
給
珉
君
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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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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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力
爭
平
等
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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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華
僑
學
生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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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國
內
學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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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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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同
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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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國
內
每
年
選
派
學
生
出
國
留
學
：
歷
由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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貼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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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就
人
才
，•
歸
國
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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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爲
善
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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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則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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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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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
以
汗
血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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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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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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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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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飽
受
西
方
教
育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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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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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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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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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國
文
化
之
本
旨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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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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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
：
居
處
外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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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乏
中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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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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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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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訓
練••
方
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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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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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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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川
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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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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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
愛
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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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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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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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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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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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係
李
君
對
僑
務
主
張
，•
犖
犖
之
卓
見
・•
及
其
獨
到
之
處
：
至
其
餘
尙
有
許
多
計
副
：
因
限
於
篇
幅♦•
恕
未
詳
述
：
同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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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李
君
對
於
僑
界
切
身
之
利
益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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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度
週
詳
：
深
信
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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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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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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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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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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堪
當
無
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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幷
且
勝
任
愉
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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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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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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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加
華
偽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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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選
複
選
時•
・
留
意
選
舉
李
給
珉
爲
代
表
：
更
希
望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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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給
珉
君
姓
名
：
在
選
舉
票
中
・
・
填
寫
淸
楚
：
免
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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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
票
：
倘
將
來
李
君
獲
選
：
此
不
特
華
僑
受
益•
・
即
對
於
國
家
亦
有
福
利
也
・
・
深
企
我
全
加
華
僑
諸
君
：
請
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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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意
爲
荷
・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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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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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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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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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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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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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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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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